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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 函
地址：30019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
承辦人：許慧雯
電話：03-5216121#233
電子信箱：010460@ems.hccg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殯葬管理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府民禮字第111014524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580000A_1110145240_ATTACH1.pdf、

376580000A_1110145240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臺北市「萬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」履行受禁止營業處

分前已簽訂之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案件事宜，詳如說明，請

查照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殯葬管理處111年9月22日北市殯管字第

1113011727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萬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45條第1項

規定，經臺北市殯葬管理處依111年6月30日北市殯管字第

1113007862號裁處書裁處新臺幣10萬元並禁止其繼續營

業，本府亦於111年7月7日府民禮字第1110101556號函併予

禁止跨區本市經營殯葬禮儀服務業繼續營業。

三、依前開函說明三：「…殯葬禮儀服務業於禁止營業處分期

間，不得再與消費者簽訂殯葬相關服務契約，亦即應停售

相關殯葬商品；對停售前已完成簽約之消費者，為保障其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10001968

■■■■■■服務組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9/27 11:4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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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益，雖仍得繼續提供服務，並提領生前殯葬服務契約預

收費用之信託財產…」，爰該公司遭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勒

令停業前已與消費者簽訂之生前契約案件仍得繼續履行。

四、倘該公司提供相關文件證明該案為111年7月4日前已簽訂之

生前殯葬服務契約案件，即請貴管同意該公司之申請，並

請撥冗通知臺北市殯葬管理處（02-87329686轉分機

29717，黃課員）。

五、檢送內政部111年9月15日台內民字第1110134181號函及臺

北市殯葬管理處111年9月22日北市殯管字第11130117272號

函各1份供參。

正本：新竹市葬儀商業同業公會、新竹市殯葬管理所
副本：新竹市政府民政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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